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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01         证券简称：利源精制       公告编号：2018-009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0 日收到贵

所中小板问询函【2018】第 366 号 《关于对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

函》，接到问询函后，公司及时组织相关人员对问询函提出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认

真的核查及落实，现就贵所关注问题向贵所回复如下： 

一、媒体报告简述 

近期，某媒体刊登题为《利源胜利完成印尼列车合同，中国企业第一次进军

国际赛事用车》的报道，报道中称我公司 2017 年收入达 43 亿元，净利润为 7.3

亿元，另提及“据知情人士透露，利源有可能为新加坡地铁提供 400 辆车”。 

二、澄清说明 

经核实，公司对上述事项说明如下： 

1、某媒体所称公司 2017 年度收入、净利润数据 

根据核实，某媒体报道中称公司 2017 年收入达 43 亿元，净利润为 7.3 亿元，

主要是由于公司董事长王民在接受采访被问及公司业绩时，回复的是合并报表范

围内主要主体——母公司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和全资子公司沈阳利源轨

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单体的营业收入和税前利润，其中母公司吉林利源精制股份

有限公司营业收入 28 亿元，税前利润约 5.5 亿元，沈阳利源轨道交通装备有限

公司营业收入 15 亿元，税前利润约 1.8 亿元，上述数据尚未经过合并抵消，未

经审计，且为税前利润。同时董事长告知具体财务数据以上市公司公告为准。 

因此，某媒体报道中公司营业收入、税前利润与业绩快报中营业收入、净利

润的差异主要系前者为母公司和沈阳子公司的单体收入和税前利润简单加总，尚

未进行合并抵消，尚未进行审计，且利润为扣税前的利润总额，公司不存在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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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业绩的情形。 

2、关于为新加坡地铁提供轨道车事项 

2017 年 7 月，受客户邀请沈阳利源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对新加坡南北-东

西线的侧墙及整车车体进行报价，以协助客户竞标该项目，如果客户竞标成功，

将可能与公司进行合作。截至目前，公司尚未与客户签订相关的合作协议，因此

公司未就该事项进行披露，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3、其他事项 

某媒体报道“2016年公司投资 100 亿元在沈阳北郊建成利源轨道交通装备有

限公司”中 100 亿元，与公司披露的轨道车辆制造及铝型材深加工建设项目固定

资产投资 54.99 万元存在差异，差异的主要原因是轨道车辆制造项目在实施过程

中生产线设备配置发生了变化，为了保证后续产品的质量，设备的品质也需进行

提升，导致了项目的固定资产增加；公司根据客户订单情况增加了部分深加工设

备；同时沈阳利源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也需要增加建设部分配套设施以保证公

司后续的生产经营活动。 

除此上述事项外，不存在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针对此次媒体报道，公司非常重视，近期将积极采取整改措施，召开专题会

议组织培训，要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有关人员认真学习信息披露

规则等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则。同时，公司将会进一步优化与外部媒体沟通机制，

努力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确保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对此媒体报道给市场及投资者造成的困扰，本公司董事会深表歉意。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4 月 23 日 




